
 財團法人慈月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第 十 五 屆 南 丁 格 爾 獎 推 薦 作 業 說 明 
1、​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2、​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慈月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3、​ 獎勵對象：以現職在我國醫療或照護機構(院、所)服務之護理專業團隊、人員。 

4、​ 獎勵名額： 

團體獎：團隊成員需達五人以上，由其任職之醫療或照護機構(院、所)推薦，每年至多頒發三

組團體獎。 

個人獎：分為績優奉獻獎、樂活照護天使獎及特殊奉獻獎三類，由其任職之醫療或照護機構

(院、所)推薦，每年至多頒發十二名。 

5、​ 獎勵方式： 

     團體獎：以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為甲類；地區醫院及照護機構(院、所)為乙類，進行綜合評選，依

其奉獻及績優程度分別頒予金獎新台幣80萬元、銀獎新台幣50萬元、銅獎新台幣30

萬元，並另頒發獎牌乙座及獎狀各乙紙。 

     個人獎：獲獎個人依其奉獻及績優程度分別頒予金獎新台幣30萬元、銀獎新台幣20萬元、 

銅獎新台幣10萬元，並另頒發獎盃乙座及獎狀乙紙。 

6、​ 被推薦資格： 

 團體獎，以國內醫療或照護機構(院、所)中，具有臨床專科特色之護理團隊為對象，顯現

照護模式規劃成效、專業研發創新、照護品質及病人安全等多層面整合綜效之

具體貢獻，均得推薦。 

 個人獎，獎項分以下三類： 

 績優奉獻獎：須在醫療院所服務累計滿七年以上，顯現照護模式規劃成效、專業研發創

新、照護品質及病人安全等多層面整合綜效之具體貢獻事績，均得推薦。  

 樂活照護天使獎：須在獨立型及醫療院所附設之護理之家或居家護理所，專注從事臨床

照護服務累計滿七年以上者，顯現照護模式規劃成效、專業研發創新、

照護品質及病人安全等多層面整合綜效之具體貢獻事績，均得推薦。 

 特殊奉獻獎：本獎不受年資限制，但須在服務期間有特殊貢獻，足為臨床護理照護專  業

之典範者，均得推薦。 

 

7、​ 線上註冊期間：114年12月10日(三)起至115年1月7日(三)中午12:00止。逾期不接受註

冊，無法受理。 

 

8、​ 受理推薦期間：114年12月10日(三)起至115年1月14日(三)中午12:00止。 

(請提早作業避免資料準備不及，喪失資格) 
 



9、​ 推薦方式及注意事項： 

1. 團體獎推薦方式： 

同一醫療或照護機構之各別獨立(院、所)同一屆推薦團體獎以一組為原則。 

2. 個人獎推薦方式： 

個人獎之推薦以服務之醫療或照護機構護理執登人數為準： 

執登人數 各類別獎項合計 

1000人以下者 可推薦1人 

1001人至2000人以內者 可推薦2人 

2001人以上者 可推薦3人 

     3. 同一被推薦人不能同時為個人獎及團體獎之成員。 

 4. 過去曾獲本獎者不得重覆推薦。 

5. 推薦一律採網路報名，請各機構至本基金會網站「南丁格爾獎報名專區」填寫推薦相關表件

，完成推薦作業。 

6.請注意受理推薦截止時間(含推薦表完成用印、簽名及上傳完成，經本會審核放行成功) 

 

10、​被推薦人線上報名須準備以下資料：  

推薦『個人獎』項：應填具資料 
推薦『團體獎』項：應填具資料 

被推薦人

基本資料 
填寫個人基本資料及服務單

位經歷、年資，並上傳個人近

照，(檔案小於500K) 
具有護理師(護士)證照資格。 

 

被推薦人
基本資料 

被推薦之團體成員至少五人以上，

至多不超過20人為原則。 
(非護理人員請勿填列) 
被推薦之團體成員需全數具有護理
師(護士)證照資格。 
代表人及團體成員需填寫 
(姓名、身分證字號、職稱及護理師
(護士)證照號碼) 
並上傳全體成員團體照片1張(非成
員請勿入照) 
(檔案小於500K)。 

推薦理由 請以條列式記述重要貢獻事

蹟(300字以內) 

推薦理由 請以條列式記述重要貢獻事蹟(300
字以內) 

具體事蹟 務請依重要順序條列式記述，

至多10項，並依陳述之重要

貢獻內容編排上傳附件佐證。

(1500字以內) 

*上傳佐證附件：檔案上傳格

式；PDF不得大於10M，可內

含文字及照片。 

具體事蹟 務請依重要順序條列式記述，至多
10項，並依陳述之重要貢獻內容編
排上傳附件佐證。(1500字以內) 
*上傳佐證附件：檔案上傳格式；
PDF不得大於10M，可內含文字及
照片。 

從事護理 (1500字以內) 改善臨床
護理工作

(1500字以內) 



工作心路

歷程 

具體建議 

改善臨床

護理工作

具體建議 

(1500字以內) 

 

未來工作
及發展方
向 

(1500字以內) 
 

所有填寫內容及佐證資料務請與推薦理由相符，且有具體之創新性與重要性， 
以正面及積極地提昇與發展醫療照護專業。 

 

十一、評審方式： 

主辦單位邀請專家學者組成「南丁格爾獎評審委員會」，並於收件截止後展開評審作業，

選出本屆獲獎者，送請本會董事會核定後擇期公佈之。 
 

十二、表揚方式： 
     （一）預訂於115年5月2日(六)頒獎公開表揚。 

 （二）邀請媒體採訪。 

 （三）獲獎人及其相關資料提供國內媒體發佈並另行公開民眾閱覽，以勵後進。 

 

十三、權利義務： 
   本會對獲獎團體及個人之優良事蹟、推薦理由及其撰述之護理工作心路 

   程、改善臨床護理工作具體建議、未來工作及發展方向等資料，得轉載於 

   本會出版之相關文集發表。 

 

十四、其 他： 

       對本獎相關事項如有疑義，請洽本會，聯絡電話：02-2709-9108。 

   網 址：cyfound.org.tw 

http://www.cyfound.org.tw

